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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在尚無法準確預測天災何時來臨的情境下，建構完善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是穩定秩序、降

低損失和平息事態的關鍵環節，而當前大灣區對此回應不足。從應急預案視角來看，粵港澳三地各自建設公共

衛生應急預案體系，相互之間的協調、溝通與銜接有限，難以在大灣區內形成貫通化、聯展式的制度體系。為

此，宜以“預案協同”為導向理順中央和地方縱向維度的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機理，重構粵港澳三地橫向維度的

組織資源及其運行邏輯，從“再造新預案”、“銜接現預案”兩個維度尋找破局點，為“健康灣區”、“安全

灣區”建設掃除制度障礙。

關鍵詞：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 公共衛生應急預案 跨域應急協作 安全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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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此次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封關抗疫”暴露出粵港澳大灣區公共

衛生應急管理協同建設進程嚴重滯後，帶來的“後遺症”也尤為顯著，主要表現為阻礙粵港澳三地

人員與生產要素跨境流動，嚴重衝擊灣區經濟發展，並對粵港澳深度融合發展造成對沖與消解。粵

港、港澳遲遲未能實現常態化通關，在於香港與內地、澳門秉施行差異化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三地防疫政策與手段的銜接工作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深以觀之，造成大灣區“封關抗疫”的深層原

因在於，粵港澳三地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建設成效欠佳，未能形塑一體化的跨區域協同防疫框架。

在公共衛生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以及公共衛生危機跨域外溢的語境下，加快建構“安全灣

區”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前提。伴隨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員越來越集中，粵港澳

一地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極有可能外溢成為整個大灣區公共安全危機，破壞性巨大。在無法預料天

災何時出現的情境下，唯有提升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協同效能，才能最大程度為粵港澳經濟社會深

度融合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

從法治邏輯來看，“預防為主”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的核心理念，而建立健全應急預

案體系正是對這一理念的踐行。站在應然維度上，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應系統建構應急主體處置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事前—事中—事後”的行動框架，合理劃定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邊界，明確各方

職責，為高效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操作指南。然而，粵港澳三地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長期

互不銜接，是引致大灣區面對重大跨境疫情時行政效能低下的首要原因。為此，2021年11月廣東省

人民政府印發《廣東省應急管理“十四五”規劃》，提出推動粵港澳三地應急預案有效銜接的主

張，為加強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對接提供契機。1 2023年10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3年

施政報告中也明確提出：“提升大灣區內聯合應急能力”，明確香港將與大灣區其他城市聯合制定

《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行動方案》，構建系統化的大灣區應急行動機制，提高聯合應對重大突發

公共事件的能力。2 或是出於對此次疫情的反思，近期粵港澳三地也在官方層面進一步深化公共衛

生應急管理協作，如2024年6月粵港澳三地政府在港簽署《粵港澳應急管理合作暨大灣區應急救援行

動合作框架協議》，進一步強化應急資源互聯互通，提升應急處理與保障能力。3 同年9月，國家疾

病預防控制局與香港特區醫務衛生局、澳門特區社會文化司在港簽署《關於傳染病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應急機制的合作協議》，旨在加強三地應對重大傳染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合作與交流。4 可見，

伴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體現“預防為主”理念的應急預案體系

建設也受到三地治理者的更多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預案協同”因而得以作為獨立命題推

出。基於此，本文以應急預案為切入點，剖析粵港澳三地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的主要特徵及

其錯配邏輯，並立足建設“健康灣區”、“安全灣區”為導向，以期為粵港澳大灣區預案協同貢獻

1 《廣東省人民政府關於印發廣東省應急管理“十四五＂規劃的通知》，《廣東省人民政府公報》2021年第33
期，第3頁。

2 《2023施政報告重點》，《香港文匯報》2023年10月26日，第A1版。
3 《粵港澳三地簽署〈粵港澳應急管理合作暨大灣區應急救援行動合作框架協議〉》，2024年6月15

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1070696/，2024年9月20日訪問。
4 《內地港澳簽署協議強化傳染病聯防聯控能力》，2024年9月3日，http://hm.people.com.cn/n1/2024/0903/

c42272-40312192.html，2024年9月2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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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識。值得注意，內地語境中的應急預案，在港澳特區通常被稱之為應變計劃或應變措施，但其涵

義大體不變。

2003年SARS危機爆發，為制定中國公共衛生應急預案的倡導者打開了政策之窗，這一公共問

題也由此得到內地治理者關注。5 SARS危機期間，由國務院緊急制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

條例》在“預案與應急準備”一章中，首次以法條形式明確了衛生應急預案制度，為全國應急預案

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伴隨2006年國務院先後發佈居於核心地位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

案》，與兩件公共衛生的重要專項預案《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國家突發公共事件

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的頒布，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的整體框架基本成型，廣東省及珠三角九

市也紛紛制定本級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內地由此開始邁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漸完善的發展

階段。6

從應急預案的種類上看，內地形成了涵蓋總體預案、專項預案、部門預案、地方預案、重點單

位預案在內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同時，為加強對公共衛生應急預案的管理，國務院辦公廳與

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先後制定發佈了《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管理辦法》、《衛生應急預案管理辦法》，

從編制、審查、備案與公佈、演練、評估與修訂、培訓與教育等方面，對應急預案作出明確要求，

標誌着內地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進入規範化管理階段。7 從應急預案體例上看，內地已經建

成“國—省—市”三級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廣東省及珠三角九市依據全國性應急預案原則及指

示精神，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編制各自文本，並對所在轄區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負主體責任。實踐

中，廣東省及珠三角九市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呈現總體預案、專項預案與管理辦法相結合的特

點，並以專項預案為主體。需要注意的是，當前省市之間的應急預案內容呈現層級套疊、縱向貫穿

的特點，實踐中多見“下級抄上級”、同級之間“我抄你、你抄他”的不當情形，缺乏針對性和實

用性，失靈狀況頻現。8 此外，在2006年《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應急管理工作的意見》的要求之下，

內地還要求基層單位制定相應的應急預案，進而推動應急預案“下基層”、“進學校”、“進社

區”工作的開展。9 儘管這些基層單位並不從屬於國家行政序列，但也屬於國家應急預案體系建設的

一部分，在制定要求上則只需達到“簡明扼要，可操作性強”即可。

5 甄智君：《從制定〈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看中國政策議程設徑——基於多源流理論的分析》，
《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2010年第1期，第59-67頁。

6 孫梅、吳丹、施建華等：《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政策變遷：2003-2013年》，《中國衛生政策研
究》2014年第7期，第24-29頁。

7 楊健：《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體系的發展、現狀與完善》，《中國衛生法制》2023年第3期，第
95-99頁。

8 童星、陶鵬：《論我國應急管理機制的創新——基於源頭治理、動態管理、應急處置相結合的理念》，《江
海學刊》2013年第2期，第111-117頁。

9 張海波、童星：《中國應急預案體系的優化——基於公共政策的視角》，《上海行政學院學報》2012年第6
期，第2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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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灣區內地城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體系

層級 名稱 出台時間 出台部門 備註

全
國
性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 2006年1月 國務院

均不列入
基本法附
件三，僅
在內地發
生法律效
力。

《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 2006年2月 國務院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醫療衛生救援
應急預案》

2006年2月 國務院

《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管理辦法》 2013年10月 國務院辦公廳

《衛生應急預案管理辦法》 2017年6月 原國家衛生
計生委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法（草案）》
2024年9月提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

審議

全國人大
常委會

廣
東
省

《廣東省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 2006年12月 廣東省人民
政府

效力僅及
於 廣 東
省 ， 呈
現總體預
案、專項
預案與管
理辦法相
結合的特
點。

《廣東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
2003年11月

（2013年修訂）
廣東省人大
常委會

《廣東省突發重大動物疫情應急預案》 2015年1月 廣東省人民
政府

《廣東省疫苗安全事件應急預案
（試行）》

2019年12月 廣東省人民
政府

《廣東省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管理辦法》 2008年6月 廣東省人民
政府辦公廳

珠
三
角
九
市
（部
分）

廣
州
市

《廣州市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
預案》

2023年1月 廣州市政府

與省級層
面的應急
預案呈現
層 級 套
疊、縱向
貫穿的特
點。

《廣州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
預案》

2004年5月 廣州市衛生局

《廣州市突發事件醫療衛生救援
應急預案》

2006年4月
（2014年、2020

年修訂）

廣州市衛生健康
委員會、廣州市
應急管理局

深
圳
市

《深圳市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
預案》

2013年、2023年
修訂

深圳市人民
政府

《深圳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
預案》

2008年10月 深圳市衛生
健康委員會

《深圳市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管理
辦法》

2012年8月（2016
年8月修訂）

深圳市人民
政府辦公廳

資料來源：筆者根據官方披露文本整理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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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由三級應變機制與專項應變計劃相結合，並緊密結合

演變與宣傳教育工作，形成了一套適應香港超高人員與生產要素集聚程度發展實際的行動框架。總

體來看，具有悠久應急管理建設歷程的香港，大體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緊急情況，

指的是需要迅速應變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或公眾安全的自然或人為事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般被

視作此類；第二類是危急情況或災難，指的是由不可抗力因素引致造成大規模財產損失與人員傷亡

的事件。10 就應對公共衛生領域而言，香港特區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在三級應變機制與專項應變計

劃的融貫互動中，形成涵攝組織法、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法治化行動框架，為高效處置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構建可操作性強的指南。

1. 

2003年SARS危機後，香港特區政府進一步完善了公共衛生應急機制，設置了“戒備”、“嚴

重”、“緊急”三級制的應變系統，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緊急應變的救援、善後和復原三個主要階

段以不同形式運作。11

第一級應變措施：戒備。這一級別通常發生的情況是，在香港境外出現新型傳染病並對人類健

康造成新而嚴重影響的風險，尚未在香港境內引起人類感染的即時風險但可能引致未來散播風險（例

如，缺少預防措施、世界衛生組織作出全球預警等）。在這一情境下，醫務衛生局局長可根據衛生

署、醫院管理局、漁護署或食環署的建議啟動或解除這一應變級別，由負責全港公共衛生事務的醫

務衛生局負責全權處理，負責統籌所屬單位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行處置、救援，並視情況成立精

簡的應變指揮架構。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將分別啟動警察總區指揮中心及消防通訊中心，以確保實

現各相關單位間的良好溝通。

第二級應急措施：嚴重。這一級別通常發生在香港境內發生新型傳染病有限度傳播，例如出現

人類感染的零星個例或小規模群體疫情等，或者是與香港有緊密貿易、旅遊關係的國家或地區被證實

出現規模相當的感染情況，屬中等風險的情形。12 在此情境下，香港特區政府將成立由醫務衛生局

局長擔任主席的“督導委員會”，負責並由警務處與消防處通知保安局當值主任。視情況需要，督

導委員會成員可涵蓋保安局、運輸及房屋局、環境局、社會福利署、民政署等，還可增選其他高級

官員或非政府專家擔任成員。申言之，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過程中十分注重聽取

專家意見，充分利用專家的專業權威，減輕政府處理突發事件的外圍壓力並提升社會公信力。13 同

時，在涉及保安相關事宜時，將由警務處與消防處通知保安局當值主任，密切監視事態發展。

第三級應變措施：緊急。啟動該措施意味着香港境內發生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構成對市

10 吳子俊主編：《香港城市管理》，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年，第164頁。
11 《香港應急管理體系》，2021年9月4日，http://www.seie.com.cn/nd.jsp?fromColId=123&id=62，2024年9月20

日訪問。
12 香港衛生署：《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2020》，2020年6月4日，https://www.

chp.gov.hk/files/pdf/govt_preparedness_and_response_plan_for_novel_infectious_disease_of_public_health_
signifi cance_chi.pdf，2024年9月20日訪問。

13 《發生突發事件香港應急管理體系如何應對？》，2017年2月1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595504
50832801&wfr=spider&for=pc，2024年9月2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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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體健康及公共衛生安全的直接威脅，例如有證據顯示出現社區爆發的巨大風險，則需要香港特

區政府全面開展救援工作，屬風險程度高且迫切的情形。在這一級別下，醫務衛生局局長可建議行

政長官啟動或指示解除“緊急”應變級別，一旦啟動，香港特區政府將成立由行政長官親自擔任主席

的跨部門“督導委員會”，由醫務衛生局作為秘書處，由三司司長、各政策決策局局長以及各執行

部門負責人擔任組員，必要時亦可增選其他高級官員或非政府專家擔任成員。一般而言，督導委員

會將下設小組委員會，由醫務衛生局局長擔任主席，負責具體運作與執行事宜，並作出前述建議。

第三級
緊急(高風險)

成立由行政長官擔任主席的跨部門“督導委
員會＂，醫務衛生局作為秘書處，三司司
長、決策局局長為組員

第二級
嚴重(中風險)

成立由醫務衛生局局長擔任主席的“督導

委員會＂，涵攝多個部門

第一級
戒備(低風險)

醫務衛生局負責統籌，視情況成立精簡的

應變指揮架構

圖1 香港特區公共衛生三級應變機制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自製。

在此次新冠疫情處置實踐中就可窺見香港特區公共衛生三級應變機制的運作邏輯。2020年1
月，為應對新冠疫情的跨境大規模傳播，香港特區政府制定了“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

準備及應變計劃”，同時啟動“嚴重”應變級別。同月25日，香港特區政府將應變級別提升至“緊

急”級別，宣佈成立由行政長官主持的“應對疫情指導及協調組”（即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

心），並下設4個工作小組。14 同時，委任一個由公共衛生、傳染病學專家組成的顧問團，可徑直向

行政長官就“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滙報最新情況並提出防控建議。2023年5月，在世界衛

生組織宣佈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後15，由行政長官主持的“應對疫情

指導及協調組”在考慮參考世衛的最新意見以及醫務衛生局的最新評估後，作出調低公共衛生應變

級別的決定，即由“緊急”調低至“戒備”級別。因應應變級別調低，香港特區政府應變架構也隨

之調整，跨局、跨部門應變工作從“緊急”級別下由行政長官主持的“抗疫督導委員會”督導，調

整為在“戒備”級別下由醫務衛生局負責統籌，後續工作則繼續由相關政策局或部門處理。16 調高

或調低應急級別，是香港特區政府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展的最新形勢，依據風險程度的高低作

出的動態決定，體現了香港公共衛生應變級別機制較強的靈活性。

14 《香港防疫應變計劃提升至緊急級別》，2020年1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717554823471
841&wfr=spider&for=pc，2024年9月20日訪問。

15 《世衛組織：新冠疫情不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023年5月6日，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765120034140969060&wfr=spider&for=pc，2024年9月20日訪問。

16 《新冠疫情應變級別調低至戒備》，《香港文匯報》2023年5月31日，第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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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香港造成的衝擊，香港特區政府建立由專門機構制定公共衛生專項

應變計劃的體制。從制定主體來看，作為當前負責全港公共衛生事務的決策局，醫務衛生局承擔應

變計劃的制定工作。具體而言，2022年5月經由新一屆特區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改組之下，原食物與衛

生局衛生科改組為醫務衛生局，並下轄衛生署，由此晉升成為香港特區政府十五個決策局之一17，

致力提升及保護公眾健康，以及確保香港保持高質素的醫療服務和高效益的醫療衛生系統。18 香港

衛生署作為香港特區政府下轄的政策執行部門之一，是政府的衛生事務顧問，亦是執行政府衛生政

策和法定職責的部門，負責透過促進健康、預防疾病、醫療護理等提升全港公共衛生及公眾健康水

平。其中，香港衛生署下轄2004年6月成立的衛生防護中心，後者的職責是提升香港公共衛生系統以

應對現代公共衛生事件的挑戰。具言之，透過疾病監測網絡擬訂緊急應變計劃以預防傳染病和非傳

染病，成為該機構的重要職責之一。19 衛生防護中心下設緊急應變及項目管理處，由具備醫學背景

及豐富公共衛生經驗的醫師擔任主任，負責制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變計劃及舉行練習和演習，並

就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協調衛生署各服務單位及其他政府部門參與應變行動。截至目前，該機構已經

擬訂了超過10個專項公共衛生應變計劃，包括“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登革熱準備及應變計劃

2019”、“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2020”等。同時，衛生防護中心下的

傳染病處、感染控制處、公共衛生服務處等，也一定程度參與公共衛生應變計劃的制定、修訂和執

行工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組織架構與運行機制。

澳門特區尚未制定本地區的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總體預案，又並不適用內地的應急預案體系，引致

特區政府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雖有宏觀法律進行指引，但一定程度上缺乏應急準備和具體方案，

抑制了應急處置情境下的行政效能。20 歷經新冠疫情的澳門特區政府洞察本地公共事件應急預案建

設的缺漏，正着手以現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民防總計劃》為基礎，研究制定澳門特區突發事件總體應

急預案。21 以此為前提，當前，澳門特區形成了以《傳染病防治法》、《國際衛生條例（2005）》

《傳染病強化申報機制》、《突發公共事件之預警及警報系統》為基礎，以特區行政長官歷次《財

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別行政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2019-2028年）》為補充，以專項應急預

案、部門應急預案為主體，以應急指揮應用平台為依託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

從制度邏輯上看，《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澳門特區政府負責制定有關傳染病預防、控

制和治療的政策及規範，並促進和落實實施，衛生局則作為主管行政部門，負責提出公共衛生應急

17 《香港通過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將設“三司十五局＂和三個副司長職位》，《新華日報》2022年6月16
日，第9版。

18 香港醫務衛生局：《醫務衛生局局長—歡迎辭》，2024年9月20日，https://www.healthbureau.gov.hk/chs/
aboutus/welcome/index.html，2024年9月23日訪問。

19 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組織架構》，2021年11月9日，https://www.chp.gov.hk/sc/static/23992.
html，2024年9月20日訪問。

20 閃淳昌：《重大災害應對調查評估與應急管理體系建設 以澳門應對“天鴿＂颱風災害實踐為例》，北京：
應急管理出版社，2021年，第17頁。

21 《全面改革民防行動架構 構建防災減災長效機制》，2018年8月14日，https://www.gov.mo/zh-hans/
news/215151/，2024年9月2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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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的政策與規範制定建議並統籌法律實施工作。以此為前提，衛生局應貫徹“預防優先、妥善醫

療的防治結合原則”，負責統籌擬訂澳門特區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並擁有應急機制的啟動權限。

基於這樣的安排，2001年10月，澳門特區政府設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作為專責統籌公共衛生疾

病防治工作的技術性單位，承擔起制定疾病預防控制計劃、方案及指引，並推動和參與落實的職

責。2021年10月，經第36/2021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區政府改組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為衛生局轄下的

附屬單位，直屬於衛生局局長，參與履行衛生局促進及保障健康、 預防疾病的職能，專責統籌和執

行群體水平的疾病預防及控制工作。然而，由於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僅為衛生局下屬的二級技術單

位，職級較低、權力十分有限，因此在過往實踐中，澳門特區通常以成立跨部門的統籌協調機構，

並賦予其制定應急預案（在澳門，又被稱為應變計劃或措施）的權限以完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

系。22 此外，民防機制也構成澳門特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具言之，依據《民

防法律制度》、《民防法律制度施行細則》，預防因自然或人為所引致的危害個人生命健康的突發

公共事件，是民防活動開展的主要目的之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亦列入其中，並由此形成民防架構

或民防行動中心等統籌協調機構。

例如，2005年5月為應對流感大流行對澳門產生的持續影響，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了由社會文化司

司長領導的流感大流行預防應變統籌小組，負責制定預防流感大流行的應變計劃。2009年5月，針對

H1N1甲型流感疫情，流感大流行預防應變統籌小組再次根據實際情況完善應變措施，並將戒備狀態

由III級提升至IV級狀態。23 同樣是在2005年，民政總署、衛生局、新聞局等多個部門組成的禽流感

應變小組，針對內地輸入的禽流感疫情制定了“預防禽流感緊急應變措施”。同年11月，澳門特區

政府全面啟動預防新型流感及禽流感應變計劃，激活了預防禽流感緊急應變措施的首個機制以防止

內地傳染疫情輸入。24 2020年1月，經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批示，由行政長官親自擔任主席的“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正式成立，負責全面規劃、指導和協調各公共及私人機構關於預防、控

制和治療新冠的工作。25 同時，澳門特區政府還成立了由行政長官領導的民防行動中心，負責統籌

民防架構開展相關應急活動。2022年3月，澳門特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出台《應對大規

模新冠肺炎疫情的澳門應急處置預案》，並在同年9月推出預案第二版。26 該預案將疫情傳播風險由

低到高按分5級處置，第5級為出現大規模新冠疫情廣泛社區傳播的最高級別。27

22 澳門特區政府衛生局：《澳門公共衛生應急經驗和展望》，載廣東省預防醫學會主編：《第八屆粵港澳台預
防醫學學術交流會議論文匯編》，2008年，第23-25頁。

23 《流感大流行預防應變統籌小組落實及加強防疫措施》，2009年5月6日，https://www.gov.mo/zh-hant/
news/76498/，2024年9月20日訪問。

24 《澳門啟動預防禽流感緊急應變機制》，2005年11月9日，https://www.gov.cn/gzdt/2005-11/09/content_94423.
htm，2024年9月20日訪問。

25 《澳門特區政府設立新型冠狀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福建日報》2020年1月22日，第5版。
26 《“618＂疫情總開支逾10億》，2022年10月31日，https://www.tdm.com.mo/zh-hant/news-detail/762156?isvide

o=false&lang=zh-hant&shortvideo=0&category=all，2024年9月20日訪問。
27 《〈澳門特別行政區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應急處置預案（第一版）〉中文版可供下載》，2022年4月6

日，https://www.gov.mo/zh-hans/news/603491/，2024年9月2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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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視三地過往的公共衛生應急協作歷程，儘管粵港澳政府及其部門攜手應對跨域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上達成了一系列互助安排，例如完善傳染病疫情信息通報和聯防聯控機制，加大公共衛生人才

聯合培養力度等，涵攝領域較為豐富且多次反複提及。然而，粵港澳三地卻較少涉及公共衛生應急

預案體系的銜接工作，甚至難以找尋相關規劃的表述，最終的結果是大灣區層面上欠缺一套關於公

共衛生的應急預案體系。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第一，過往粵港澳三地的應急預案體系建設

尚處於起步階段，缺乏相互銜接的規範基礎；第二，相較於其他領域性事項，應急預案作為整體性

的制度安排貫穿突發公共事件應對的全過程，所需協調的要素繁多，相互銜接的難度很大。正基於

此，在此次新冠疫情應對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各地似乎“缺乏章法”，雖不乏政府、市場和社會

等多元主體嘗試構建區域協同防疫框架的實踐，但細究之下卻多為各地主動突破、積極創新的結

果，欠缺整體性的制度安排。28

一言蔽之，在粵港澳大灣區這一超大型的跨境場域內，實際上缺乏一套與區際主體緊密跨域協

作、人員與生產要素快速流動相適應的應急預案體系。而邁向現代性所形塑的“風險社會”，局部

存有準備而整體“不設防”的大灣區無法高效應對天災，最終引致長達三年“封關抗疫”的不利局

面，不僅對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造成直接衝擊，更加劇了廣大港澳同胞與祖國的離心效應。在“健康

灣區”、“安全灣區”目標的指引下，完善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協同機制勢在必行，《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明確提出，聯合制定公共衛生事件等重大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提高應

急合作能力。29 而“新造”一套以大灣區為場域的應急預案體系，或將是適應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

的必選項之一。

2.

從制定主體來看，立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作為高級別、非常態的決策組織境況，加之

中央注意力和權力資源分配“僧多粥少”，必須思考如何激活這一機構的行政效能，充分發揮其對

粵港澳深度融合事項的統領效用。基於此，可借鑒過往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經驗，通過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下設“粵港澳合作指導委員會”，以後者作為中央主導的常設行政機構的形式，形

成一個超越三地的政治與法律權威統領大灣區具體目標和舉措的落實，推動三地從競爭向協同轉

型。30 基於此，再由新設的粵港澳合作指導委員會作為三地的共同上級作出統籌，原因在於預案

適用的範圍涵攝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和“同級行政”之下，廣東、香港與澳門均

無權制定，不僅難以在實踐中得到各方遵守與落實，更可能引發侵害港澳高度自治權的合憲性責

難。31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7月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

28 文宏、黃毛：《共識凝聚與要素銜接：粵港澳大灣區應急管理共同體建設研究》，《華南理工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23年第1期，第16-24頁。

29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人民日報》2019年2月19日，第1版。
30 朱國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法律困境與應對》，《中國評論》2024年第3期，第90-100頁。
31 朱倍成、裴曉妝：《粵港澳府際合作的法治思考：問題與回應》，《南方論刊》2020年第2期，第2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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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2018-2020年）》32，其中關於“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和市場監管體系建設”的內容，引起港澳社

會各界爭議，認為廣東省在缺乏中央授權或指引的情境下，無權對港澳高度自治權範圍內的事項做

出規劃。對此，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接連發表聲明，表示該文件制定主體是廣東省人民政

府，其效力僅及於大灣區內地九市，港澳尚不會實施該社會信用體系。33 這反映出，在目前大灣區

的憲制秩序下，涵攝粵港澳三地的跨境規劃不宜由廣東省或港澳單方作出，因此實踐中大多依託雙

邊或多變區際行政協議推動相關事宜。為此，由粵港澳合作指導委員會統籌起草大灣區應急預案，

既極大增強合法性亦可高位推動相關合作事宜。考量到大灣區應急預案體系的缺失，粵港澳合作指

導委員會應當組織粵港澳三地政府先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總體應急預案》，為專項應急預案等其

他預案類型的制定提供遵循和經驗。

就起草程序而言，可參照區域示範法起草經驗，在新設粵港澳合作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下，由粵

港澳三地政府行政首長組成起草工作領導小組，由粵港澳衛生、應急行政部門主要負責人，公共衛

生及應急管理領域專家，法律界人士和社會組織負責人組建預案起草小組。34 小組成員在充分開

展論證及廣泛吸納社會公眾意見後，報請粵港澳合作指導委員會提交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全

體會議討論，經通過後由其統一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總體應急預案》，作為未來大灣區應對突發公

共事件的綱領性預案文本。從體例上看，《粵港澳大灣區總體應急預案》宜分為總則與分則兩大部

分，前者應對編制此預案的目的和依據、適用範圍、工作原則等進行闡釋，後者則須對組織機構、運

行機制或流程、應急保障、跨境演練及宣傳教育、監督保障體系等作出明確。其中，分則在組織機構

上，應當明確區際執法機構作為領導機構，公共衛生應急執行委員會為辦事機構，粵港澳三地政府

及其組成部門統歸為工作機構，必要時應建立覆蓋粵港澳三地的專家組以提供科學的處置意見。

為增強大灣區應急預案的針對性和專業化，粵港澳三地還應依據總體預案的基本原則、指示精

神等，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實際情況，協商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

案》。申言之，港澳特區在應急預案體系建設上呈現出鮮明的專項應急為主的特徵，即面對不同的

公共事件制定相應的專項應急預案或響應標準，例如香港特區政府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制定的

三級應變機制，澳門特區政府更是帶有較為明顯的“一事一議”色彩，這也符合港澳特區一貫秉持

的精細化治理理念。據此，粵港澳三地在《粵港澳大灣區總體應急預案》之下共同制定針對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的專項應急預案——《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或更符合大灣區當前的跨域

應急協作實際，也是內地在應急預案編制上的通行做法。為此，可先在《粵港澳大灣區總體應急預

案》中為制定公共衛生專項應急預案預留空間，如規定“粵港澳三地政府可在充分溝通協商後制定

公共衛生、環境事件、海上搜救等專項預案，報請粵港澳合作指導委員會同意後統一發佈，並納入

32 《廣東省出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施意見和三年行動計劃》，2019年7月6日，https://www.ndrc.gov.cn/
fzggw/jgsj/dqs/sjdt/201907/t20190706_1050381.html，2024年9月20日訪問。

33 《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就“大灣區社會信用體系＂是否在澳實施作出回應》，2019年7月12
日，https://www.gov.mo/zh-hans/news/255205/，2024年9月20日訪問。

34 張文秋：《論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示範法的制定及基本構想》，《深圳社會科學》2023年第4期，第
15-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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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向東 黃政宗 預案協同：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協同建設的調適邏輯

粵港澳大灣區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體系”。其起草流程和體例內容等則可參照總體預案，同時依

據公共衛生應急的特點予以相應完善。綜上，通過“再造”以大灣區為場域的“總體預案+公共衛生

專項預案”，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初見雛形，進而為三地協同處置跨域重大疫情提

供依據。應急預案並非“一制了之”，還應根據大灣區發展的最新實際予以修訂或更新。此外，還

需對新造應急預案展開可行性、科學性檢驗，可借鑒美國應急管理標準化經驗，由粵港澳三地聯合

定期評估應急預案的效率及效力，確保預案落地生效。35

“再造新預案”並非一日之功，不僅需要協調中央和粵港澳三地組織積極推動，還必須經過各

方的嚴格論證和充分討論，涉及一系列制度安排、權力配置和人員分配。在尚無法準確預測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何時出現的情境下，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不僅需要着眼長遠也應關注當

下，也即探討如何實現粵港澳三地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之間的協同。在“再造新預案”短期內無

法落實的背景下，目前大灣區亦須關注如何“銜接現預案”以實現粵港澳三地公共衛生應急行動步

驟的有序規範。

1. 

一般而言，公共衛生事件具備突發性、高危性、易傳染性等，難以做到準確預測。然而，部分

傳染性疾病卻經常性見於人類社會，幾成可預測的常見傳染性疾病，典型如流行性感冒，不僅歷

史上在全世界引起多次暴發性流行，至今也長期存在於人類社會，是全球關注的重要公共衛生問

題。36 審視歷程可以發現，“流感”（流行性感冒）及“禽流感”等傳染性疾病，始終是港澳回歸

後粵港澳三地持續不斷的跨域疫情，也因此成為三地公共衛生專項預案的關注共同點。2005年9月，

原國家衛生部出台《衛生部應對流感大流行準備計劃與應急預案（試行）》，並於2011年9月由國務

院辦公廳發佈正式版本《國家流感大流行應急預案》，被視為我國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建設標誌性成

果37，該預案就應對流感大流行組織指揮體系及職責、準備、應急反應和結束督導等方面工作進行了

規定，至今得到沿用。同樣是在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針對流感大流行制定了“流感大流行應變計

劃”，並先後於2009年、2012年和2014年對該應急計劃作出更新，至今依舊處於生效狀態；澳門特

區政府亦針對流感大流行成立專職的預防應變統籌小組，並交由這一機構制定和啟動應急預案。概

言之，粵港澳三地對“流感”、“禽流感”等常見傳染性疾病均形成了專項應急預案，這就為三地

推動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銜接創設了前提。

事實上，粵港澳三地亦可就其他傳染病疾病開展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銜接工作，然而邁向現代後

的人類社會不斷出現新型病毒，實行以專項預案為主導的港澳特區政府或將對出現的傳染病疫情分

別制定應變計劃，例如前些年的SARS，近些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等。此時，粵港澳三地選擇就層

35 秦挺鑫：《國外應急管理標準化及對我國的啟示》，《安全》2020年第8期，第1-6、89頁。
36 《流行性感冒診療方案（2020年版）》，《全科醫學臨床與教育》2020年第12期，第1059-1063頁。
37 朱光明、甘霖：《關於修訂〈國家流感大流行應急預案〉的初步探討》，《社會治理》2019年第10期，第

39-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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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窮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一開展應急預案銜接，成本未免過高且難度巨大，缺乏制度理性。同

時，內地很少針對某一種特定傳染病出台“專屬”的應急預案，持續襲擾人類社會的流感大流行可

以說是例外。因此，不如退而求其次，從應對“流感”等大灣區常見傳染性疾病所制定的公共衛生

應急預案銜接為切入點，組織粵港澳三地政府或其衛生行政部門並借助專家學者力量，全盤審視三

地針對同種傳染病的應急預案的異同，並就其中可能存在的銜接路徑和制度漏洞予以針對性補足，

未來再次發生“流感”時也將更有應對章法，或許是更符合當下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

的做法。如前文所述的公共衛生應急響應等級差異問題，粵港澳三地可就如何銜接開展專門討論，

可將香港特區公共衛生三級應變機制中的“緊急”級別細分為特別緊急和一般緊急，對應粵澳兩地

應急響應的一級和二級，進而實現三地公共衛生突發公共事件響應等級統一。同時，這種針對“流

感”開展專項預案銜接所積累的經驗，也將為未來粵港澳三地開展相類似的工作提供借鑑。

2. 

不定期聯合開展公共衛生應急演練，是粵港澳建立傳染病聯防聯控機制的重要內容，亦成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明確規劃。2006年、2011年、2018年、2019年，粵港澳三地曾

分別針對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埃博拉疫情等傳染病開展名為“長城演練”、“旋風行動”等

的聯合應急演練，測試三地處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變及通報機制，也曾通過舉辦應急演練

研討會等優化三地聯合處置流程。38 但不難看出，過往的聯合應急演練實際並未常態化，頻率較低

且缺乏固定的溝通交流機制，三地應急隊伍之間的協調配合程度不高，也難以在跨境應急演練中查

找預案的不足之處。39 從邏輯上看，完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跨境演練機制，可成為銜接三地公共衛

生應急預案的實踐利器，各方在協同處置模擬疫情中發現對方應急預案的缺漏以及相互銜接的難點

痛點，以免因預案的僵化而脫離實際，並在事後開展針對性的改善，進而為疫情真正發生時爭取應

急處理的“黃金時間”。內地存在重視救援與處置，預防與準備、預警與監測投入不足的傾向，而

香港特區政府則高度重視應變計劃的演練與宣傳教育工作，堅持每年都對每個應變計劃演練至少一

次，通過健全應急聯動機制以整合各類應急資源，是香港在人員如此密集的場域中得以成功應對歷

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前提。40 大灣區可推廣香港特區政府公共衛生應急演練經驗，完善公共衛生

應急預案跨境演練機制。

第一，健全公共衛生應急演練的程序。首先，確定聯合開展應急演練的頻次、地點等事宜。建

議參照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暫定由三地共同主辦並輪流由廣東、香港、澳門承辦，每年舉辦

一次，同時規定三地政府可依據公共衛生實際情況協商決定開展臨時性應急演練。演練主題除了覆

蓋常見傳染病，還應當涵蓋新近發現的新型傳染病和疫情，演練主體除了衛生、應急行政部門外，

還應視具體情形將消防部門、農業部門、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等相關主體納入其中。就形式而言，除

了傳統的現場演練，電話、傳真、網絡視頻會議等桌面交流外，還應依託大數據、雲計算、沙盤

38 《內地港澳衛生部門聯合舉行重大傳染病防控演練》，2006年11月14日，https://news.sina.com.cn/c/2006-11-
14/103910493323s.shtml，2024年9月20日訪問。

39 文宏、辛強：《粵港澳大灣區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協同治理機制研究》，《城市觀察》2021年第3期，
第7-15頁。

40 《香港“全政府動員＂首次萬人演練應對重大事故》，《大公報》2023年2月17日，第A4版。

�53�_��_�4.indd   146�53�_��_�4.indd   146 4/8/2025   3:41:41 PM4/8/2025   3:41:41 PM



147

劉向東 黃政宗 預案協同：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協同建設的調適邏輯

矩陣、GIS、AR等現代數字技術力量，以應急演練的數字化全息模擬實現應急預案體系的提質增

效。41 其次，應通過建立專家組、動員社會組織、發佈社會公告等方式擴大應急演練的社會參與範

疇，以“大應急”的范式思維提高演練的社會效益。最後，建立演練檢討機制，粵港澳三地政府應

實事求是地對演練的成效與不足作出總結，並對應急預案作出針對性修改。

第二，將風險評估納入公共衛生應急演練。應要重點明晰粵港澳三地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的流

程，尤其是要統一風險評估中各項影響因子的權重。可加入粵港澳各地市公共衛生分區分級評估

表，如根據大灣區疫情現狀及發展態勢，以縣級為單位劃分防控等級，防控等級分為高風險、中風

險和低風險三級，並制定相應的防控措施，評估表內地區的等級可根據實際動態調整。42 此外，在

開展大灣區風險評估時，粵港澳可邀請長三角、京津冀或者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的專家予以評審，更

好地吸取其他地區的先進經驗，提高科學性和受認度。

3. 

一些學者在涉足大灣區應急預案相關研究時，將視角聚焦於跨站、跨區域邊檢43或港珠澳大橋44

等跨境區域，或城際、地鐵45等特定地點，這為歸納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的制度進路提供了新

思路：借鑒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實踐範式，通過推動大灣區內特別地區開展“預案協同”試點，並將

實踐後的可行經驗進行複製推廣。粵港澳地理位置相近、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存在不少邊境或跨境

區域，例如珠海橫琴、各通關口岸和邊防口岸等，加之大灣區建設啟動後三地基礎設施“硬聯通”

的不斷強化，聯結三地的交通運輸網進一步完善，如港珠澳大橋等，這些“特殊地區”為從“小切

口”實現大灣區應急預案優化“大變化”提供抓手。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跨境蔓延的背景下，這些

特殊地區是事實上防範大灣區跨境疫情傳播的“第一道關卡”，本身就應當制定和出台完備的公共

衛生應急預案並做好三地銜接，例如2020年12月深圳海關制定的《深圳海關口岸應對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處置預案》，明確對可能造成重大傳染疫情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出詳細準備。46 基於此，大

灣區可利用邊境地區或跨境基建的獨特地理區位，探索構建以此為基點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

以點破面地推動粵港澳三地預案協同。

41 李迎順、任晶、王晶晶：《應急預案數字化發展方向及路徑探討》，《中國應急管理》2022年第9期，第
20-31頁。

42 葛全勝等：《中國自然災害風險綜合評估初步研究》，北京：科學出版社，2008年，第122頁。
43 鄧宗強、史雷明、黃寶玲：《粵港澳大灣區跨站、跨區域邊檢應急支援聯動機制研究》，《中國人民警察大

學學報》2022年第9期，第11-16頁。
44 梁萬華、張青虎、余山夫等：《基於應急規範標準的港珠澳大橋應急管理適用範圍研究》，《智能建

築》2019年第2期，第34-36頁。
45 俞軍燕、董衛軍、侯正波等：《粵港澳大灣區城際、地鐵一體化的應急救援體系研究》，《中國安全生產科

學技術》2021年第2期，第58-63頁。
46 《深圳海關口岸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預案》，2021年6月20日，https://www.baidu.com/link?url=PQZ-

YNH5n6-ei6TAXApFM6YvzU4Ns9Prz5_5DB-dlKj0QTSYfhme97P_I6LVbt5qo1WUyIbaKot26G2g77Uhza&wd=
&eqid=b45490be00bc40a90000000666f0ef86，2024年9月2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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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粵港澳三地共同組建粵港澳預案工作小組。可參照港珠澳大橋在大橋管理局下設應急指揮

中心的應急管理經驗47，在邊境或跨境區域由雙方或三方抽調相關負責人共同組建粵港澳預案工作

小組，實行雙主任制，專職統籌特別地區的公共衛生應急預案制定、銜接及演練等相關工作。申言

之，在粵港澳三地存在眾多邊境或跨境區域的背景下，逐個設立粵港澳預案工作小組作為議事協調

機構缺乏制度理性。為節省成本並提高工作效率，建議由公共衛生執行委員會進行授權，統一負責

制定統籌特別地區的應急預案銜接工作，並對特別地區一一羅列確保具備相應職權。如果該地區已

經出台公共衛生應急預案，則由這一機構負責對照雙方應急預案建設的基本規定進行針對性優化，並

通過簽署備忘錄的形式約束性文件；如果該地區尚未有明確的應急預案，則由預案工作小組針對跨界

應急救援及三地聯動的安全管控需求，從整體視角和系統論角度制定涵攝公共衛生的綜合應急預案，

配套特定場景的專項應急預案。48 基於“屬地原則”，特別地區應急預案設定的救援力量一般為營

運單位，以便更高效快速地處置現場較小規模的突發事件，49 但囿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控的緊急

性，亦需保留向省市一級救援力量求助的空間。針對實踐中取得的突破進展先進模式，可編制為工作

案例、簡報等形式提交公共衛生執行委員會，由後者組織粵港澳三地研究複製、推廣的路徑。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難點在於法治建設，而法治建設的複雜性體現在法律制度的差異性：既要

維持香港、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框架，還要整合珠三角九市相關制度和體制。因此，需要找到

一種內地和港澳都能夠認可、接受的法學理論，以一種穩定的可操作的方式來推進，同時形成更加

緊密的法治合作狀態。當前，身處不同法域的粵港澳三地在推動經濟、社會、文化領域融合發展過

程中，形成了依託“軟法”開展跨境治理的“合作型法治”模式。過去，“軟法”驅動下粵港澳逐

步開啟了府際合作歷程，並在以經濟貿易為代表的多領域取得一定成效。然而，隨着粵港澳大灣區

法治建設的深入推進，這種由區際法所形塑的“軟法之治”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制約因素，難以適應

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的現實需要，無法在高起點上推動三地應急預案體系銜接，亟待實現理論範式

轉型。在這種鬆散型的法治合作模式指引下，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事實上處於“九龍治水”的

狀態，設定行動框架的應急預案體系處於“三足鼎立”的尷尬境地，難以形成貫通化、聯展式的規

範體系。在粵港澳三地通過各種手段調適“三法系三法域”的內在張力時，一種更為緊密的區域法

治合作模式——“協同型法治”模式呼之欲出。

“協同型法治”以法治協同發展為指引，依託長效化的立法協同機制、常設化的行政協同機制

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對粵港澳三地的法律主體、法律行為或法律關係等法律調整對象分別立

法、執法並暢通糾紛化解的法治渠道。通過法治協同機制保障合作各方實施協同立法的最大優勢在

於能夠提供約束力較強的法治範本，並從法治思維上推動大灣區作出有利於整體利益的全域性安

47 薛小龍、張鳴功、王亮等：《重大工程由建設轉向運維的過渡機制——港珠澳大橋的實踐創新》，《管理世
界》2023年第7期，第158-180頁。

48 陳宏權、曾賽星、蘇權科：《重大工程全景式創新管理——以港珠澳大橋工程為例》，《管理世界》2020年
第12期，第212-227頁。

49 龔鵬飛：《道路交通突發事件分類與分級》，《災害學》2013年第1期，第45-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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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加快實現“協同型”法治範式轉型外，還需要從立法、司法、行政、自治等多元路徑考

量。以多元進路可以推動粵港澳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由半封閉走向全開放，更好實現粵港澳三地

醫療衛生、應急規範等資源的跨境優化配置，繼而有助於粵港澳三地攜手推進“健康灣區”、“安

全灣區”建設。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理論也將從“合作型法治”向“協同型法治”轉變。

區別於前者，“協同型法治”這一緊密型的法治合作模式，與粵港澳大灣區跨域應急協作具備內在

契合性，或將成為未來突破大灣區公共資源流動制度壁壘的法治模式。更進一步而言，“協同型法

治”不僅可適用於粵港澳大灣區，還可為跨域治理的法治建設提供理論參考，為我國其他區域以及

國際灣區跨域公共衛生應急協作提供制度範本。

［編輯：庄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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